
金 陵 女 中 職 員 工 甄 選 報 名 表    職缺：約聘圖書館館員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12. 

姓名  

相片黏貼處 
請貼一年內相片 

電話  

e-mail  

地址 （　　） 

技能或證
照  

學  
歷 

學校名稱 系、所（組） 修業起訖 

    

    

    

經 
 
 
歷 

曾服務機關 職稱 起訖年月 工作內容 
    

    

    

自　　傳(表格可自行延長至次頁)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 

本人聲明以上資料屬實且無不良嗜好或前科犯罪紀錄，若所具資格、所填寫之資料及繳交之各項證

明文件有偽造、變造或不實之情事，一經查獲，錄取後取消錄取資格，並負行政、民事或刑事相關

責任。(本人親屬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係           為金陵女中現職人員) 

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

＊請備報名表(含自傳)及學歷證照電子檔，寄至  luym120476@gmail.com 人事室收 

mailto:luym120476@gmail.com


 
 

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　　　　　　參加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 約聘圖書館館員 

甄選，茲切結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，無異議由學校註銷錄取資格，不經預 

告中止約僱契約，其涉及偽造文書或違反契約者，負相關法律責任並放棄 

先訴抗辯權，如在聘期內發現者，無條件解約及繳回已領之薪津。 

    茲切結事項如下： 

   一、無法於規定時間繳交證件，簽約到職。 

   二、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定居設籍未滿10年。 

   三、冒名頂替。 

   四、偽造或變造有關證件、資料。 

   五、不符合甄選資格。 

   六、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，使甄選發生不正確之結果。 

   七、患有精神病或其他法定傳染病。 

   八、金陵女中依法向警政機關辦理犯罪加害人查閱，發現相關犯罪紀錄。 

   九、與金陵女中現任人員為配偶或三等親以內血親姻親。 

   十、違反金陵女中約僱契約及相關規定。 

此致 

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

​ 立切結書人： 

​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     址：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     話： 

中   　華　   民   　國　   　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　  　日 

 
 



 


